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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 置

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专项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以下

简称“《问题与解答》”）的相关要求，我们就北京汇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汇冠股份”或 “公司”）本次重组是否符合《问题与解答》的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

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问题 3：最近三年的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是否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 

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是否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相

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是否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

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尤其关注应收账款、存货、商誉大

幅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形等。 

回复： 

一、汇冠股份最近三年经营情况  

汇冠股份 2011 年 12 月在创业板上市后，受内外部各种因素影响，竞争优势并未得

到很好发挥，经营业绩出现一定程度下滑，甚至在 2013 年出现亏损。2014 年汇冠股份

收购旺鑫精密，业务范围拓展至手机、消费类电子等产品的精密结构件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 

2015 年 8 月，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和君商学，并于 2015 年 9 月完成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和管理团队聘任工作。新的管理团队就任后，对公司现有业务进行了系统

梳理，经过详细调研和论证，决定在充分利用公司现有的技术储备和制造优势的基础

上，依托新控股股东在教育行业的基因和资源，抓住未来教育装备智能化的行业趋势，

通过自身内生及外延并购等手段，打造一流的教育装备及教育智能化整体解决方案提

供商，并最终致力于打造智慧智能教育服务生态圈。2016 年，公司确定了“成为一流教



 

 

育装备及教育智能化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并最终致力于打造智能教育生态圈”的新发

展战略，并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了广东教育信息化领先企业恒峰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峰信息”）100%股权，恒峰信息主要为中小学、职业学校

及各级教育管理部门等各类教育机构提供教育信息化综合解决方案、教育软件服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华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华欣”）生产的大尺寸

红外触摸屏大量应用于智能教育装备领域，客户主要包括希沃、SMART、夏普、创维、

创显、海信等交互智能平板厂商。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160,563.50 126,051.52 155,717.30 124,849.12 80,985.13 65,586.67 

其他业务 9,054.98 5,812.18 7,855.78 6,530.71 1,392.14 2,203.37 

合计 169,618.48 131,863.71 163,573.07 131,379.83 82,377.28 67,790.04 

2015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3,573.07 万元，同比增长 98.57%，主要原因为旺鑫

精密 2015 年度全年均计入合并范围而 2014 年度仅合并了 8-12月份报表，以及公司信息

交互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0,679.42 万元，同比增长 21.56%。 

2014-2016 年度汇冠股份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 1,115.97 万元、-11,146.37

万元、12,570.25 万元。2015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比上年大幅下降，其中计提 2014

年收购旺鑫精密股权形成的商誉减值 19,340.53 万元，扣除商誉减值影响后，公司 2015

年度净利润约为 8,200 万元，同比大幅上升，主要原因为子公司旺鑫精密净利润同比增

长 75.79%，子公司广州华欣净利润同比增长 106.89%。 

二、最近三年汇冠股份年报审计情况及审计意见 

2015 年 4 月 26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汇冠股份 2014 年度财务

报表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210749 号《审计报告》；2016 年 4 月 14 日，瑞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汇冠股份 2015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瑞华审字【2016】

01810050 号《审计报告》，并于 2017 年 4 月 5 日为汇冠股份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



 

 

瑞华审字【2017】02330027 号《审计报告》，上述三年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意见均为标

准无保留意见。 

三、本次核査情况 

我们对汇冠股份最近三年财务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进行专项核查，执行

了以下核查程序：  

1、复核汇冠股份 2014 年至 2016 年间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是否存在变更以及是否

存在被滥用的情况。 

2、复核汇冠股份 2014 年至 2016 年间重大交易及其会计处理，关注是否存在虚构

交易，虚构利润；关注是否存在调节会计利润的情况，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规定。 

3、复核汇冠股份 2014 年至 2016 年间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

情况以及其依据充分性。  

4、复核汇冠股份 2014 年至 2016 年间关联交易，关注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

情况。 

四、核查结论 

1、近三年公司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1）会计政策变更 

2014 年度，公司开始执行财政部于 2014 年修订和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

薪酬》（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企业会计准则

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

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企业会计准则。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规定，公司将外币报表折

算差额归入其他综合收益列报。 

（2）会计估计变更 

最近三年内，公司未进行会计估计变更。 



 

 

经核查，汇冠股份上述政策变更符合相关会计准则规定，未发现公司存在滥用会

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2、经核查，汇冠股份近三年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

制，已被审计机构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未发现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

的情形。 

3、汇冠股份近三年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在建工程、存货、商誉等的减值情

况 

公司最近三年计提的各项减值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元 

相关科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坏账损失 2,765,349.97 5,312,873.37  -1,270,442.90 

存货跌价损失 5,169,269.49 9,268,277.50  1,501,815.78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 - - 

在建工程减值损失 - - - 

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 - - 

商誉减值损失 - 193,405,314.87  - 

合计 7,934,619.46 207,986,465.74  231,372.88 

汇冠股份 2014 年度收购旺鑫精密后，营业收入大幅增长。2015 年度，公司存货跌

价准备为 9,268,277.50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率为 155.54%。主要原因系公司部分触摸产

品在下半年因客户经营困难出现订单终止等情况，造成库存积压所致，对应该部分存

货计提减值损失金额约 785万元。 

公司 2015 年度计提商誉减值损失 19,340.53 万元，系因 2014 年度收购旺鑫精密时已

形成商誉 75,349.32 万元，并与旺鑫精密原股东深圳市福万方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汇

众成投资有限公司、王文清和陈有贤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之补充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原股东承诺旺鑫精密 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所有者的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9,500 万元、11,500 万元和 14,000 万元。



 

 

由于旺鑫精密 2014、2015 两个年度均未完成承诺业绩，基于宏观经济形势及企业所处

行业经营状况考虑，于年末对商誉结合相关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2015

年度由独立的评估机构对旺鑫精密业务资产组的可收回价值进行评估，采用收益法确

定的旺鑫精密可收回价值为 91,719.04 万元。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确

认商誉的减值损失为 19,340.53万元。 

经核查，公司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未发现计提依据不充分

的情况。  

4、经核查，经核查未发现汇冠股份近三年关联方交易定价不公允、存在关联方利

益输送的情形。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丹娜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曲德强 

 

二○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